青政办字〔2009〕53号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青岛市外经贸发展促进月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市直有关单位：
《青岛市外经贸发展促进月活动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望认真组织实施。
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九年四月三十日

青岛市外经贸发展促进月活动方案

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帮助企业化危为机，提高综合竞争力，继续保持我市对外经济贸易平稳较快发展，定于2009年5月在全市开展“外经贸发展促进月”活动（以下简称“促进月”活动）。现制定如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开展“送政策、保稳定、解困忧、促发展”等系列帮扶活动，帮助外经贸企业用足用好扶持政策和措施，扩大政策覆盖面，努力做到政企合力、提振信心，进一步优化我市投资和贸易环境，促进对外贸易又好又快发展。
二、总体目标
通过开展“促进月”活动，多措并举、抢抓机遇，共同营造全市外经贸工作迎难而上、科学发展的新局面；尽快止住到账外资大幅下滑的势头，力争重点领域利用外资有新进展；推动进出口企业“保市场、保定单”，维持我市外贸出口稳定，争取实现恢复性增长，为完成全年目标打好基础；帮助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实现境外农业开发领域新突破，规范外派劳务市场秩序，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健康发展。
三、活动安排及内容

“促进月”活动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重点活动与日常工作相结合、市级活动与区（市）活动相结合的方式，5月上旬举行“促进月”活动启动仪式。“促进月”活动主要内容为：
（一）政策宣传

1．组建政策宣讲小组，深入各区市开展巡回宣讲，送政策到基层。
责任部门：市外经贸局。邀请青岛海关、青岛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市国税局、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市金融办等部门派员参与宣讲，各区市负责组织本地企业参加。
2．编印《外经贸政策汇编》。收集整理国家及地方有关外经贸法律法规及扶持政策，编印成册。通过走访、办事“窗口”、组织培训等，免费发放到企业。在市外经贸局门户网站（www.boftec.gov.cn）增设“政策汇编”页面及内容，设立网上查询功能，为企业了解掌握政策提供便利。

责任部门：市外经贸局

参与部门：市电子政务办

3．设立优惠政策“会客厅”，实现“在线交流”。在青岛政务网安排“局长在线”及“处长在线”，答复企业执行政策过程中遇到的疑点和难点，现场实现交流互动，提高宣传效果。
责任部门：市电子政务办

参与部门：市外经贸局，其他部门结合工作需要提报在线交流计划，由市电子政务办统一安排。

（二）业务培训
1．专题培训（面向外经贸企业）。根据我市外经贸企业的个性化需求，设计不同培训题材，重点组织外贸实务、利用外资、“走出去”、现代服务业等专题，在有关媒体公布培训计划，引导企业报名参加。
责任部门：市外经贸局

2．业务讲解（面向外经贸系统工作人员）。组织举办利用外资、审批权下放政策说明会，工业园区内外商投资企业政策说明会；民营企业“走出去”政策说明会、境外投资推介会；服务外包扶持政策讲解，服务外包政策申报规定和程序说明等。
责任部门：市外经贸局

参与部门：各区市政府、市工商联

（三）融资促进
1．继续组织银行与外经贸企业的“银企对接”活动， 增加交流平台，进一步助推企业融资。
责任部门：市金融办

2．根据市政府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建立我市企业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和体系，为企业提供专业、高效的风险管理咨询和评估服务，扩大信用险项下融资规模，增加信用保险的承保力度和覆盖面。

责任部门：市外经贸局

（四）市场开拓
1．邀请欧尚、沃尔玛、家乐福等国际知名采购商来我市举办采购活动，组织对口洽谈。
2．组织企业参加第105届广交会以及其他境内外知名展会，帮助企业开拓市场。
3．利用电子商务助推我市外贸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推动企业利用青岛国际电子商务应用平台及“特佳易”（ Tejari)、“阿里巴巴”、“中国制造”、“Chinamarket”、“ GlobalSources”等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拓业务。

责任部门：市外经贸局
参与部门：市贸促会、市经贸委等

（五）环境建设

1．发挥市外贸联席会议作用，帮助进出口企业解决融资、退税、通关、检验检疫、结汇等环节遇到的重大问题。

责任部门：市外经贸局

参与部门：市外贸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2．发挥市重大外资项目联席会议作用，研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实际问题。对现有存量项目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协调有关部门解决好项目洽谈、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对于难以解决的，及时提交市重大外资项目联席会议研究解决。

责任部门：市外经贸局

3．建立部门及区市领导联系企业制度。各区市要将主要进出口行业及企业进行分解，安排区市领导负责联系10家以上企业，定期走访。

责任部门：各区市政府

4．建立部门及区市领导联系大项目责任制，实时跟进大项目建设。排出外资到账的具体时间表，安排专人进行对接，坚持每周调度。对有到账可能的项目，全力靠上做工作，确保提前或按期出资到账。

责任部门：各区市政府

5．开展“走访千家外经贸企业”活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责任部门：市外经贸局

参与部门：各区市政府

6．组织举办人才招聘会，为驻青高校毕业生与外商投资企业、台资企业等用人单位做好对接，进一步拓宽大学生就业面。

责任部门：市人事局

参与部门：市劳动保障局、市外经贸局，各新闻媒体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此次“促进月”活动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促进全市对外经济贸易平稳较快发展的又一重要举措。为加强对“促进月”活动的领导，成立青岛市外经贸发展促进月活动领导小组（名单附后）。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积极参与，确保不走过场，取得实效。

（二）加强协调，密切配合。“促进月”活动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各有关部门要加强配合，发挥整体合力，按照“首问责任、限时办结、全程服务”的工作理念，为企业营造更加宽松和谐的服务环境。

（三）大力宣传，建立长效机制。及时宣传推广先进做法以及外经贸企业运用新政策化危为机的典型事例。要认真做好总结，建立长效机制，将各项活动持久开展下去。

（四）各区市要根据各自实际，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制定相应的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活动方案请于5月10日前报市“促进月”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附件：
青岛市外经贸发展促进月活动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吴经建   副市长

副组长：冯文青   市政府副秘书长

孙恒勤   市外经贸局局长

成  员：刘  芳   市外经贸局纪委书记

毕海军   青岛大港海关筹备处副关长

李成德   青岛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局长

邢继军   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副行长

杨进军   市国税局副局长

陈  强   市财政局副局长
王  勇   市经贸委副主任

董立勤   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任

张正洪   市劳动保障局副巡视员

李焕亭   市贸促会副会长

解  军   市工商联副巡视员

张  艳   市电子政务办副主任

柳兴刚   市金融办副主任

管习会  市南区副区长

崔  作   市北区副区长

由翠玉   四方区副区长

管成密   李沧区副区长

张  军   崂山区副区长

马卫刚   黄岛区副区长

李桂锡   城阳区副区长

闫丕云   即墨市副市长

杨  波   胶州市副市长

张建国   胶南市副市长

王福考   平度市副市长

张建东   莱西市副市长

刘  泳   青岛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

高尚伦   青岛出口加工区管委会副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外经贸局，负责促进月活动的组织协调和日常工作，刘芳兼任办公室主任。活动结束后，领导小组自行撤销。

